
论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高 格

本文对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重要意义作了较系统的阐述
,

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刑事撅

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

范围
、

原则等进行了探讨
。

着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
,

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迫

究刑事责任与迫究经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
,

纠正 “ 打了不罚
、

罚了不打
” ,

即对被告荆了刑就不

姑偿捆失
,

赔偿了损失就不判刑的错误思想
,

以正确执行法律
,

保护国家
、

集体和被害公民的合法

经济利益
。

一
、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刑事损害赔偿
,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

产生比较早
,

·

在古代奴隶社会的文献中己经看到
。

在原始社会
,

有一种和解制度
,

即由侵犯他人利益的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以代替 私 人 报 复

的制度
。

当国家政权的发展尚未达到能够将刑罚的制定与 执行的工 作完全 掌握在 自己手中

时
,

在这一阶段
,

和解制度或赎罪乃是最常见的方法
。

后来
,

损害赔偿就被规定在国家法律
之中

。

在人类历史上最古的巴比伦汉模拉比法典中规定
,

杀死或伤害奴隶只要交给奴隶主另

一个奴隶或者用赔偿金来赔偿损失即可
。

如果较高一等自由民阿维鲁损毁比他低下的穆什根
一

奴的眼睛或将他的骨头折断
, 则他只须交 出一个银米那的罚款即可 (第 198 条 )

。

如果被伤害

者是奴隶
,

那他只须交出半个银米那
,

而且交给奴隶主人 (第 l ” 条 )
。

雅典刑法将杀人案件

看作是与死者亲属而不是与国家机关有利害关系的案件
,

允许死者亲属与杀人者订立赔偿契

约
。

希腊的法律规定
,

犯罪人除 了要向市政府缴纳罚金以外
,

对被害人还要支付赔偿金
。

昆

尔曼习惯法规定
,

犯罪人除了要向公共团体缴纳和平金以外
,

还要向被害人支付赎罪金
,

以

抵偿扰乱公共秩序的罪过和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赫族法 中规定
: “
凡折

.

伤自 由人之手或

足者
,

应 向被害人付银币二十锡克尔
,

即可以 赎罪
” (第 11 条肠

“
凡折伤 男女奴隶之手或足

者
,

应付银币十锡克尔
,

即可赎罪 ” (第 12 条 ) 。

从这些规定
,

可以看出在奴隶社会
,

作为和

解与赎罪制度的刑事损害赔偿已具有公开的明显的阶级性质
,

因为金额多少是要根据被害人

哟社会地位来决定
。

在封建社会也是如此
。

在中国古代亦有刑事损害赔偿的习惯与法律制度
。

根据周礼 (地宫
·

调人 ) 载
: “

凡过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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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人者
,

以民成之 (郑先农注内
,

举一说云
:

以乡里之民
,

共和解之 )
。

鸟兽亦如之 (注
:

过失杀伤之畜产 )
。 ”
这里讲的和解内容

,

虽然没有解释
,

但似可以用赔偿的方法了事
。

秦汉
法律规定有赎刑

,

但未 明确规定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

唐律规定伤损于人和诬告犯罪
,

如不黝
真刑而判赎刑时

,

赎铜要交给被伤损之家和被诬告者
,

赎铜不以实际所受的损害额
,

而依应

得的各真刑的赎值
。

这种赎刑体现了刑事损藉赔偿的意义
。

“ 备偿 ” (即赔偿 )制度则是损害赔偿制度
。

不过这种 “ 备德

唐律娜定对财老匆不踌侵害实行
乐

一

制度瞻属手民雄校窖赔偿制度

还是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值得研究
。

元代法律规定
,

杀人者
,

将其财产断付死者之家
;
伤害致

死者
,

追给埋葬银
;
伤人致笃疾者

,

将犯人的财产的一半
,

断付被伤人为养赡费
。

明清律受

唐律与元律影响
,

过失杀伤之赎银给付被杀伤家
,

与唐律规定同
。

对生命
、

身体健康侵害
,

要给付被害人养赡费
、

埋葬银
,

又与元代相同
。

对于被诬告人的保护
,

则比唐律优厚
。

例如

清律规定
: “ (一 ) 若所诬徒罪人已役

,

流罪人已配
,

( 1) 虽经改正放回
, (须 )验 ( 其被逮发

回之 ) 日
,

于犯人名下
,

追微 用过路费
,

给还 ( 被诬之人 )
。

( 2) 若曾经典卖田宅者
,

著落犯

人备价取赎
。

( 3 ) 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一人者
,

绞 (监候 )
。

(除偿费
、

赎产外
,

仍 ) 将犯

人财产一半
,

断付被诬之人
。

(二 ) 至死罪
, ( l ) 所诬之人已决者

,

反坐以死
。

(虽坐死罪
,

仍令备偿取赎
,

断付养瞻
。

) ( 2) 未决者
,

仗一百
,

流三千里
,

加徒役三年
。

〔三 )其犯人如果

贫乏
,

无可备偿路费
,

取赎田宅
,

亦无财产断付者
,

止科其罪
。 ”
明律规定大致与清律相同

。

在近代
,

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打破 了封建社会诸法合体的体 系
,

民法与刑法是严格分开

的
,

因而损害赔偿也分为刑事损害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
,

这二种损害赔偿分别规定在刑法与

民法之中
。

在刑法上规定损害赔偿最早的要算一八一O 年法国刑法典于该法典第十条规定
:

“ 宜告法定刑之判决
,

在所有场合均不影响受害当事人要求返还原物与请求赔偿损害之权
。 ”

该法典还 比较 系统地规定了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原则
,

损害赔偿的执行方法等问题
。

其他资

本主义国家也都参照法国刑法典来规定
。

意大利一九二一年刑法草案
,

不仅规定 了刑事损害

赔偿
,

,

而且把是否努力赔偿
,

作为一个量刑的标准
,

并规定如不赔偿损害
,

则作为撤销缓刑
、

假释的条件
。

一九六八年奥地利刑法 (总则 ) 草案把行为人诚心致力于损害赔偿作为量刑时

特别减轻的事由之一和假释考验期应遵守事项之一
。

苏俄刑法典从一九二二年
、

一九二六年直至一九七八年的三个刑法典
,

都把责令犯罪人

赔偿所造成的损害作为一种刑罚方法来适用
。

蒙古刑法典也把责令赔偿所造成的损失作为刊

罚方法来适用
,

并强调这种刑罚方法的教育意义
。

这是他们刑事立法的特点
。

而前述法国一

八一 O 年刑法典规定的损害赔偿并不是作为刑罚方法的一种
,

而是作为一种非刑罚方法与刑

罚并存
。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解放区人民政权制定的一些法规之中
,

也有损害赔偿规定
,

`

当时是作为非刑罚方法来适用的
。

例如一九四一年
《陕甘宁边区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

》

第
-

六条规定
: “
如恃强胁迫兑换法币或以不正当之手续借以没收法币及故意提 高法币者

,

一经告

发
,

除依法赔偿被害人损失外
,

得视其情节
,

处以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 ”
一九四

·

六年颁布的 `晋察冀边区森林保护条例
》
第八条规定

: “ · ·

…窃伐树木者
,

得依其损害情形责

令加倍赔偿…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制定的一些单行法规和司法实践中

,

也是把刑事

损害赔偿作为一种非刑罚方法来适用的
。

例如一九六三年五 月二十七日发布的
《
森林保护条

例
》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 `
盗伐林木

,

应当追回赃物
,

并且责令赔偿损失
。 ”

一九五 O 年六

月一
`

日修正公布的
《北京市交通管理暂行规则

》
第八十一条规定

: “

交通肇事
,

无论 出于故愈



或过失
,

伤及他人身体者
,

应立即设法救护
,

毁坏财物及公共交通设备者
,

应负赔偿修复责

任
,

并得按情节之轻重予肇事人以刑事或违章处分
。 ”

上述情况说明
:

尽管各个社会和各个国家规定的刑事损害赔偿的性质与特点不同
,

但这

种法律制度具有普遍性与必要性
。

我国刑法总结了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实行刑事损害赔偿的经

验
,

明确规定了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

二
、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为什么要实行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 实行这种制度有什么意义 ? 从这种制度的起源来看
,

刑事损害赔偿往往 同罚金刑连在一起
,

一般认为实行刑事损害赔偿具有一种和解和赎罪的意

义
。

但从阶级实质来讲
,

刑事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利益
。

在

古代社会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利益
,

在近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
,

就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和经济利益
。

十九世纪末期以来
,

资产阶级刑法学者和国

标刑法会议均十分重视实行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

例如
,

意大利的刑法学者加罗伐罗和菲利最

积极提倡刑事损害赔偿
。

他们主张对犯罪人除了科以刑罚以外
,

还要课以损害赔偿
,

使其在

监狱 中强制劳动
。

强制劳动的工资
,

应和 自由劳动的相等
,

除从中扣除收容费外
,

余充损害

赔偿和罚金
。

他们认为实行刑事损害赔偿的意义在于安慰被害人的感情
,

发挥刑罚的一般预

猫作用
。

一八八五年在罗马首次召开的国际刑事人类学会议的决议 认为
: “

确保损害之私法的

赔偿
,

不但为保护被害人直接利益所必要
,

在防卫社会及镇压犯罪的观点上亦属必要
。 ”

苏联刑法为什么要规定损害赔偿这种刑罚 ? 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刑事损害赔偿包含了刑事

惩罚的一切要素
,

是一种强制教育的方法
,

使犯罪人承担赔偿损害之义务
,

是在于使犯罪者

负责消除其违法行为的结果或其对被害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
。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
: “
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

,

对犯罪分子

滁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
,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 ”
第三十二条还规定

,

对于犯罪情

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

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

但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
,

予以赔偿损失
。

根

据这两条规定可知
,

我们这里规定的赔偿损失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
,

是对犯罪分子适用的
,

但不是刑罚的一种强制处分
,

是区别于民事损害赔偿的刑事损害赔偿
。

为什么要规定这种制

度呢 ? 其 目的在于保护被害人的经济利益
,

使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可以得

到弥补
。

同时
,

通过对犯罪分子判处刑事损害赔偿
,

可以惩戒
、

教育
、

改造犯罪分子
,

教育

群众
,

从而起到维护国家法纪
、

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作用
。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刑事损害赔偿的案件
,

但是对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实施刑法第三

十一条和三十二条的规定
,

如何总结实践经验
,

正确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
,

是做得不够的
。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

不仅在司法工作人 员中不统一
,

就是在人民群众中也是不统一的
,

甚至

还有一些混乱的思想
。

例如
,

有人提 出
“
打了不罚

,

罚了不打
” 的主张

,

他们把判处刑罚叫

做
“ 打

” ,

把赔偿损失叫做
“ 罚

” ,

被告人在判刑与赔偿损失二者之间只能居其一
,

即判 了邢

就不赔偿损失
,

赔偿了损失就不判刑
。

这种主张在被告人及其家属中比较多
。

从被害人及其

家属来说
,

多数又强调
“
窃

” (经济赔偿 》 ,

不积极要求
“ 打 ” (判刑 ) ,

他们的顾虑是如果判

了刑
,

就会
“ 人

、

财
” 两空 (即被害人已死亡或伤害又没有得到经济赔偿 )

。

有的司法工 作人

员搞不清判刑与赔偿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
,

划不清经济赔偿与
“ 以钱赎刑

” 的界限
,

结果要



么以经济赔偿代替刑罚 ( 即罚了就不打 ),

要么认为经济赔偿是
“ 以钱赎刑

” 的旧法观点
,

因

而不敢大胆地在依法判刑的 同时
,

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

我们知道
,

判刑与赔偿损失有联系
,

都

是犯罪产生的结果
,

是处理犯罪的方法
,

目的都是为了通过运用这两种方法惩罚和教育犯罪分

子
,

从而预防犯罪减少犯罪
,

保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

但是这两种方法的性质与作用不同
,

判刑是对罪犯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评价
,

对罪犯的政治的或人身等权利进行剥夺或限制
,
赔

偿损失是对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
。

因此
,

这两种方法既不是对立的
,

又不能互相代替
。

至于 “ 以钱赎刑
” 则是封建社会的刑法制度和观点

,

这种制度的实质是为

封建主阶级的成 员开脱罪责的
,

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 系进而为加强对被统治阶级专政服务
。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原则
,

不允许以钱赎刑为罪犯开脱罪责
。

而损害

赔偿则与此完全不同
,

它不是为罪犯开脱罪责
,

而是补偿由于犯罪而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
。

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精神是
“ 又打又罚

” ,

为我们 明确提供 了在判刑同时要责令被

告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的法律根据
,

司法工作人 员应该理 直气壮地 贯彻执行
。 “
以钱赎

刑 ”
在我国刑法上并无法律根据

,

应该坚决加以摒弃
。

另外
,

在司法实践中
,

对于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与范围
、

刑事损害赔偿的原则
、

刑事损

害赔偿的处理程序与执行方法等问题
,

法律尚无系统的明确规定
,

因而认识与做法也不尽统

一
。

因此
,

认真研究与正确阐明这些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三
、

刑事损害赔偿的概念与构成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

刑事损害赂偿
,

是人民法院按照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经

济损失大小
,

判处犯罪人对被害人予以一定经济赔偿的制度
。

根据刑事损害赔偿的概念 可知
,

刑事损害赔偿具有以下特征
:

(一 ) 刑事损害赔偿的损害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
,

女J果不是基于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
,

就不是刑事损害赔偿
。

如由于债务不履行而使他方财产
、

人身遭受损害而产生的经济赔偿
,

是民事损害赔偿 ; 国家
一

二作人员在执行公务 中
,

违反规章制度
,

造成他人经济损失而 予以赔

偿的
,

是行政法上的损害赔偿
。

因此
,

可以说
,

实施犯罪行为是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
,

没有

犯罪行为
,

就不会发生经济损害
,

也就不会有刑事损害赔偿
。

(二 ) 刑事损害赔偿必须是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

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对被

害人造成经济损失
,

也不能构成
。

例如
,

杀人犯在实施杀人过程 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

逞
,

构成杀人未遂罪
。

如被害人没有受到伤害和任何经济损失
,

因而也就不能在判处杀人未

遂罪时提出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
。

故此
,

可以说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是刑事损

害赔偿构成的基础
。

至于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必须是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而不是犯罪分

子自己的经济损失或共同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 中相互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当然的含义
。

因为

法律规定要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利益
,

而不能保护犯罪分子的非法利益
。

所谓被害人的经济

损失
,

从原则上讲不论经济损失大小
,

都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予以赔偿
。

但实践

中如果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微不足道
,

也就不会提 出请求
。

( 三 ) 刑事损害赔偿是根据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大小
,

判令犯罪分子给被害

人赔偿一定数额的金钱
。

刑事损害赔偿既不同于作为刑罚方法的罚金
,

又不同于应 予追缴或

退赔的赃款
、

赃物
。

作为刑罚方法的罚金
,

是 人民法院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金钱的
,



刑罚
,

是从经济上惩罚犯罪的一种手段
。

应予追缴的或退赔的赃款
、

赃物是犯罪分子违法所

得的财物
。

正如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的
: “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

,

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

令退赔
, 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

应当予以没收
。 ”

退赔被朴
的财物

,

只是恢复原

状
,

虽然是减少了被害人经济损失
,

但不是刑事损害赔偿
。

刑事损害赔偿用金钱来支付
,

这

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往往也是用金钱来计算的
。

例如
,

伤害罪造成的被

害人住院治疗过程 中的经济损失有住院费
、

医疗费
、

伙食营养费以及工资等都是以金钱计算
。

而故意毁坏财物等犯罪所毁坏的财物也是 可以用金钱计算
,

不必赔偿损坏的原物
。

这样统一

用金钱计算也便于刑事损害赔偿的执行
。

(四 ) 刑事损害赔偿必须 由人民法院判处
,

其他机关
、

团体与个人都无权决定刑事损害

赔偿
。

其他机关
、

团体无权决定刑事损害赔偿
,

使国家法制统一而不致
“ 法出多门

”
使法制受

到破坏
。

个人无权决定刑事损害赔偿
,

一方面说明国家审判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而不能由

公民个人行使
; 另一方面说明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只能由人民法院解决

,

而不能由公民个人

来解决
。

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犯罪人和被害人或其家
、

属之间私 自和解的做法
,

如果是对轻

微的刑事案件不需要逮捕判刑的
,

经过公安派出所或治保会
、

调解委员会加以解决是情有 可

原的
,

因而是允许的
。

如果需要逮捕判刑的刑事案件
,

不经司法机关而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

间私 自以赔偿经济损失而 了结
,

则是违法的
,

实际是被告人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隐瞒罪行的一

种做法
。

从刑事损害赔偿的构成角度来分析
,

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

第一
,

从客观方面构成条件看
,

刑事损害赔偿必须是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
,

这种犯罪

行为产生了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结果
,

犯罪行为与经济损失的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

如果行

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未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或者此种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结

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

也不构成刑事损害赔偿
。

第二
,

从主观方面构成条件看
,

刑事损害赔偿必须是行为人主观上 出自犯罪的故意或过

失
。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但主观上不是 出自犯罪的故意或过失
,

也

不构成刑事损害赔偿
,

而是意外事件
。

这两个方面的条件必须结合起来
,

才能构成刑事损害赔偿
,

同时还要考虑案件的情节
。

例如过失毁坏财物
,

都是作为民事损害赔偿来处理
,

如果故意毁坏财物
,

情节轻微
,

也可以

作为民事损害赔偿处理
。

只有情节比较严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

才以刑事损害赔偿论
。

四
、

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与范围

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
,

资产阶级的刑法规定一般指财产上的损害或叫经济上的损害
。

这

种经济上的损害包括犯罪行为侵犯财产造成的损失与犯罪行为侵犯人身造成的经济损失
。

所

谓侵犯人身的犯罪
,

主要是指杀人
、

伤害等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
,

不包括毁坏名誉
、

诽谤
、

凌辱

等罪行
,

因为这些罪行是不能用缴纳金钱的形式赔偿其损害的
。

而在资产阶级的刑法理论 中
,

对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则有不同主张
,

一种认为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只能是财产上的损害
,

一种认为既 可以是财产上的损害
,

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损害
。

多数主张是财产上的损害
,

认为

财产上的损害与赔偿都可以用金钱为标淮计算
,

而精神上的损害无法用金钱计算
,

因而也无



法用金钱来赔偿
。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

有的同志把刑事损害赔偿的对象理解为接受赔偿的人 (被害人或家

属 )
,

把负责赔偿的人称为刑事损害赔偿的主体
,

这是不恰当的
。

从主体的概念讲
,

刑事损害

赔偿的主体可以分为赔偿义务主体和赔偿权利主体
,

前者可称为赔偿主体即犯罪人
,

后者又

可以称为受赔偿主体即被害人
。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和司法实践情况看
,

刑事损害赔偿

对象是指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

不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被害人的精神损害
。

而

所谓经济损失则包括犯罪行为侵犯被害人的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造成

的经济损失
,

例如杀
、

伤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
。

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
,

既有被害公民

的经 济损失
,

还有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

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
,

主要是指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利益的直接损失
,

但并不排除包

括因犯罪行为而失去的本来应该获得的经济利益
。

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刑事损

害赔偿范围
,

就以财产被损害的范围来定
。

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伤
、

亡而带来的经济损

失
,

其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为
:

致人死亡时
,

包括丧葬
、

抚慰
、

生前受死亡人抚养的无劳动

能力人的抚养费
;
致人伤残时

,

包括医疗费
,

因丧失劳动能力所失去的收入
,

具体包括医疗费

用
,

大失血和动大手术中的必要的营养费和护理费
,

治疗中的住宿费
、

交通费
,

以及误工的

工资或工分等收入
。

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要从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来确定
,

既不宜过窄也不

宜过宽
,

过窄了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
,

过宽了对惩戒和教育罪犯也不利
,

而且如果脱

离实际情况
,

执行时也会发生困难
。

在确定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时
,

要充分考虑被害人的要求
,

但又不能受其要求的左右
。

例如
,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
,

被害人家属往往要求两笔经济

赔偿
,

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则父母要求赔偿抚养未成年人的全部费用
;
如果被害人是成年

人
,

则要求赔偿父母赡养费
、

配偶生活困难的扶养费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全部抚养费
。

他们还

说人的生命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
,

也难用金钱来赔偿
。

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是可以

理解的
,

上述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

但是要完全按这两种要求来做是有困难的
、

并且是无

法实现的
。

为了适当地划定刑事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
,

司法机关必须从实际出发
,

实事求是

地规定比较普遍适用的标准
,

然后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分析认定
。

这个标准有的地 方是用比

例来表示
,

有的地方用数额来表示
。

以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来看
,

有的地方以肇

事责任来确定赔偿数额
,

肇事责任完全在犯罪人的
,

承担百分之百的损害赔偿
; 肇事主要责

任在犯罪人的
,

负百分之七十的损害赔偿
; 肇事责任有一半在犯罪人的

,

承担百分之五十的损

害赔偿 ; 肇事责任少
一

于一半在犯罪人的
,

承担百分之三十损害赔偿
。

有的地方按上述四种责

任确定赔偿数额为三千元
、

二千元
、

一千五百元和一千元以下
,

外加一百五十元丧葬费
。

这

种规定是否合适还需总结经验
。

五
、

刑事损害赔偿的原则

要正确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
,

必须根据正确的原则
,

然后结合具体案件的情况作具体

的分析认定和处理
。

总的讲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完全适用
“ 事实是根据

,

法律是准绳
” 的

原则
。

具体讲应当适用以下原则
:

(一 ) 有惩有赔的原则
。

根据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精神就是有惩有赔
,

犯罪行为造成



被害人经济损失的
,

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
,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丸
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

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

但可以根

据案件的不同情况
,

予以赔偿损失
。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的有赔不惩
,

一般有赔的案件也必须

是有惩的
。

也就是不能只惩不赔或只赔不惩
,

以惩代赔或以赔代惩
。

(二 ) 赔偿与损害相适应的原则
。

人民法院判决犯罪人赔偿数额要与犯罪行为造成的经

济损失大小相适应
。

所谓
“ 相适应 ” 是相对的讲大体相适应

。

例如被害人被打伤住院的住院

费
、

医疗费
、

误工收入等就是赔偿数额的基础
。

同时
,

还要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来确

定
。

如果被害人因伤住院
,

在治疗过程 中病情恶化以致终身残废
,

能否让犯罪人赔偿残废的

损失或负担终身的生活费用呢 ? 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
。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赔偿数额的标淮或

比例
,

只能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情况实事求是
、

合情合理地决定
。

(三 ) 个人负责与连带责任相结合的原则
。

一般的刑事损害赔偿是由实施单个犯罪的人承担责任
,

如果被告人是未成年人
,

可由其父

母负责赔偿
; 如果被告人已成年

,

但与父母共同生活经济未独立的
,

由于家庭财产未分割
,

可以从家庭共同财产 中酌情解决
。

如果是被监护人实施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
,

应

由监护人负赔偿责任
。

单位的工作人 员在执行职务时
,

非法造成他人损害的
,

单位应负连带

赔偿责任
。

共同犯罪人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
,

在赔偿时也适用连带责任
。

至于共 同犯罪人各

负责赔偿多少
,

应根据各 自责任大小来定
。

这一点许多国家的规定是大体相同的
。

应该指出的是
,

有些单位的职工不是在执行公务中
,

、

而是个人实施犯罪行为造成他人经

济损失
,

却由单位负责赔偿
,

这是不合理的
,

是违背刑法规定精神的
。

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赔偿经济损失是对犯罪分子说的
。

规定由犯罪分子本人负责赔偿的 目的是为了惩戒
、

教育本

人
。

由单位负责赔偿经济损失就达不到这种 目的
,

相反
,

不仅造成国家不应有的支出
,

而且

又便宜 了犯罪分子
,

进而宽纵 了犯罪分子
。

有人认为犯罪分子无经济赔偿能力
,

不找所在单位

就解决不了
。

这种思想认识也是不对的
,

不应无原则地迁就
。

(四 )
“

一并考虑
”
与

“

一次处结
”
的原则

。

所谓 “ 一并考虑
” ,

指被害人的伤病已经治疗的费用和需要继续治疗的费用以及以后的经

济损失
,

在判处时应一并考虑 , 所谓
“
一次处结

” ,

就是要力争将损害赔偿同刑事犯罪问题一

次处理结论
,

以减少讼累
。

实践证明
,

有些刑事损害赔偿案件如不一次解决
,

将会长期拖延

下来
,

不仅干扰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
,

也会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带来影响
。

六
、

刑事损害赔偿的程序与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
、

第五十四条规定
,

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是作为附带民事

诉讼来解决的
。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 “

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
,

只有

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
,

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
,

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

带民事诉讼
。 ”
这就是说

,

刑事损害赔偿是始终由法院的刑事审判庭的同一审判组织处理
,

而

不是刑事审判由刑庭负责
,

刑事损害赔偿部分由民庭负责
。

而且一般是同刑事犯罪向题一并

审理判决
,

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分两次处理
。

刑事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属于被害人和人民检察院
。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 “
被害人

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

有权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
” 。

一 4 5
.



“ 如果是国家财产
、

巢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
,

可以提起附带民

事诉讼
。 ”
这就是说犯罪侵犯 了公民个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造成经济损失时

,

被害公民有权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
,

国家
、

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
,

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
、

集体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
。

人民法院对
一

于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确实遭受经济损失的被害人
,

应告知其有提起诉

讼的权利
。

人民法院在被害人和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
,

应对经济损失的情况认真调查核

实
,

如被害人因伤治病住院或养病期间的医药等费用要有医院收据
,

治病或养病期间误工
一
l二

资或工分等要有医院诊断证 明
,

需转院治疗的
,

也要有原医院开具转院证明
。

在调查核实的

篆础 L
,

正确确定经济赔偿的范围与赔偿的数额
。

关于刑事损害赔偿判决的执行
,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
,

在实际上存在两种方法
:

一

种是在一般情况下
,

为 了保证经济赔偿的判决顺利执行
,

和有利于被害人的损失及时得到

补偿
、

及时治伤等
,

可在判决前
,

做好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思想工作
,

先就经济赔偿问题

进行调解
,

达成协议 ; 另一种是不经调解强制执行
,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规

定
,

查封或扣押被告人的财产
,

其查封或扣押的被告人的财产
,

以够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为

限
。

这两种方法的运用
,

最好要取得有关单位的配合与支持
。

总之
,

在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中
,

必须正确处理追究刑事责任与追究经济责任的关系
。

,〔确追究刑事责任为追究经济责任提供 了前提
,

而正确追究经济责任
,

促使被告人积极主动

进行经济赔偿
,

减少危害后果
,

是量刑的一个重要的从轻情节
,

有助于正确量刑追究被告人

的刑事责任
。

因此
,

正确处理刑事损害赔偿案件
,

不仅是关系到保护国家
、

集体和被害公民

的合法经济利益问题
,

也是正确执行法律问题
,

不是一个附带的可有可无的问题
,

绝不可等

闲和之
。

论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陈
,

怎 槐

关于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
,

在资产阶级刑法学 中
,

曾经被视为是一个困难的理 论

问题
。

在这方面学说很多
,

争论也很激烈
。

我们社会主义的刑法学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

川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

也是我们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
。

一
、

必须肯定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由于不作为犯罪是整个犯罪现象的一部分
,

因此关于不作为犯罪的 因果关系也理应属 于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
。

它同样要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理论的制约
,

并以之

为指导
。

但是肯定 了这一点
,

并不等于就具体地解决 了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
。

哲学
_

上

的因果关系
、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 它们同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是普遍 与特殊

、

共性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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